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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通

知于 2021 年 7 月 9 日以邮件方式发出，会议于 2021 年 7 月 16 日以

通讯表决方式召开，应参加表决董事 9 人，实际表决董事 9 人，会议

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

有关规定。 

 

二、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

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事项： 

1、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合伙企业暨关联交易的议

案（详见公告：2021-054）  

为了助力公司内生发展与外延扩张相结合，完善产业链布局，

本公司拟参与共同出资设立中电聚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（暂定名，最终名称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），向该合伙

企业认缴出资额 10,300.00 万元。 



表决结果：4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 

（关联董事刘桂林、曲惠民、谢庆华、吴海、徐效臣回避表决） 

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2、关于增加修订《公司章程》有关条款的议案（详见公告：

2021-055） 

表决结果：9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 

修订后的《公司章程》与本公告同日登载于公司信息披露指定

网站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
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3、关于与中国电子、清华大学签署合作协议书暨关联交易的议

案（详见公告：2021-057） 

公司拟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、清华大学签订《清

华大学-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建立清华大学数据治理

工程研究院合作协议书》，在数据治理工程领域成立“清华大学数据

治理工程研究院”（简称“研究院”），在数据治理技术、应用、经济、

法律、制度、安全等领域的专项研究、集中攻关、政策推动和实践论

证方面开展合作，联合推动并积极参与国家相关部委科技重大专项立

项、重大战略规划和政策的制定，助力公司数据治理领军人才的培养。

合作协议书有效期五年，公司将作为研究院的经费支付单位和示范城

市落地牵头单位，5 年将累计向研究院提供 5,000 万元经费。 



表决结果：4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 

（关联董事刘桂林、曲惠民、谢庆华、吴海、徐效臣回避表决） 

 

 

三、备查文件 

1.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7 月 17 日     

 


